磋商文件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2025年“湖南省开放型经济投诉服务中心”和“湖南省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委托服务项目

项目预算：170000元

采购形式：竞争性磋商

服务周期：2025年全年
二、服务需求

1.设立24小时投诉服务专线。

2
.至少指派1名专人、2名兼职人员负责接听24小时投诉服务专线，线上、线下受理投诉、咨询。

3
.负责全省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服务事项的信息收集、登记、整理、移交、督办、归档等建立台账内容。

4
.负责对接企业，跟踪省直相关部门、市州处理投诉进度并及时反馈。

5.协助开展外资企业培训活动，宣传相关政策法规，提出政策完善措施、建议。

6
.常态化、机制化走访调研企业，跟进回访服务并收集整理投诉信息和服务内容。

7.积极参加采购人组织的外商投资企业有关经贸活动，与外商顺畅地进行洽谈与沟通，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8
.每季度按要求将动态数据上报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平台。

9
.协助做好向外资企业宣传推介湖南工作，展示湖南良好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湖南影响力。

10.完成采购人交办的有关服务外商的其他工作。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基本资格条件

1.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并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自然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2.法人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者法人登记证书）以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3.供应商参加此次采购活动前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声明。

4.其他说明：

（1）非法人组织需提供资格证明材料及其他说明。

（2）供应商具有实行了“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新证，视同为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符合基本资格条件的相关条款，供应商具有实行了“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新证，视同为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和社会保险登记证，符合基本资格条件的相关条款，供应商如是“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请自行说明。

（二）特定资格条件。无

四、响应文件递交

本项目不需报名，需要提交响应文件(以下资料统一装订并加盖公章，正、副本各1份，密封后提交)。

（一）递交材料清单

1.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
2.基本资格条件中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3.资质证明文件（加盖公章）
4.服务方案及报价文件（加盖公章）
5.定标方式：综合评分（见磋商文件）

  （二）响应文件递交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98号省商务厅投资促进处（一号楼808室）

（三）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4月16日16时00分，在截止时间后送达的响应文件为无效文件。
五、评选办法

通过公告邀请不少于三家符合要求的供应商，由评选小组组织评选，根据评审因素综合得分高者确定供应商中标。

六、其他：评审因素和标准（见附件）。

附件

评审因素和标准

	评审内容
	评审标准
	分值
	评审内容

	磋商报价
	以经评审小组认定的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经评审后的最低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得分计30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得分统一按公式计算：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投标报价权重。
	30
	磋商报价

	服务方案
	梳理工作流程，对采购需求各项工作制订服务方案。对方案内容进行综合评审，分档计分：

（1）方案内容完整详细，团队配置科学合理，工作计划切实可行，经费预算安排科学合理，操作性强，计40分；

（2）方案内容较为完整详细，团队配置较为科学合理，工作计划总体可行，经费预算安排较合理，操作性较强，计30分；

（3）方案内容不完整，团队配置不尽合理，工作计划不太可行，经费预算安排不太合理，操作性不太强，计15分；

（4）方案内容不符合要求、缺漏项或未提供方案的，不计分。
	40
	服务方案

	技术力量
	拟投入熟悉各项流程、具备投诉服务经验的工作人员数量，每1名计5分，最多计15分（提供身份证、投标单位劳动合同，否则不计分。）
	15
	技术力量

	类似业绩
	近三年来，投标人有类似项目业绩的，每项业绩计5分，计满15分为止（提供相应的业绩合同复印件或中标公告，否则不计分）。
	15
	类似业绩

	
	合计
	100
	


说明：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应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明材料，应当诚信守法、公平竞争。如提供虚假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虚假技术参数响应、制造虚假业绩、虚假证书等）、隐瞒失信信息等谋取中标的行为，一经发现，将报行政监管部门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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